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劉明松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王慧凱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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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廿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大方藝彩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黎瑞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利欣惠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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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消債

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其

中所稱「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

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而

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

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

於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債務人之資產、勞力及信用等加以

判斷。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

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

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為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下稱

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新臺幣（下同）7萬6,728

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

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為1萬9,411元。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支

出扶養費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及1名未成年之子每月1萬2,

000元。然伊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金額約306萬5,234

元，有不能清償之虞，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彰化縣員林市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惟因故調解不成立，復未

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請求准

予裁定開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渣打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消債條例前

置協商而不成立，有渣打銀行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127頁），堪認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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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聲請人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為306萬5,234元（已依債權人陳

報金額更新，見本院卷第485、491、496頁），且於聲請清

算前一日回溯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是否准

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主張其目前國立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7萬

6,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

廠）、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

價值準備金為1萬9,411元等情，有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薪資所得通知、健

保櫃檯個人投保紀錄、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汽車行車執照等件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49、155至1

61、281、283頁）。

　㈣聲請人另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扶養其父

母及1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支出扶養費其父母每月共1萬5,51

5元、其子1萬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8、499頁）。按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

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

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其主張每月必要生

活費1萬8,618元，應為可採。聲請人之母每月扶養費以此計

算為9,309元（計算式：18,618÷2＝9,309，扶養義務人2

人，見本院卷第501頁），聲請人之父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

為6,206元（計算式：18,618÷3＝6,206，扶養義務人3人，

見本院卷第501頁），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之子則因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26號裁定聲請人

應給付其子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自屬有據。

　㈤基上，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含扶養費）後，每月

尚餘4萬2,595元（計算式：76,728-18,618-9,309-6,206=4

2,595），倘以每月4萬2,595元清償306萬5,234元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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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約6年（計算式：3,065,234元÷4萬2,595元/月≒6年）

即可清償完畢。再衡以聲請人為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13

頁），現年約43歲，距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

尚有約22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倘願

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於客觀

上尚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至

聲請人雖又主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6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少校之服役年限為20年（按：實為22年而非2

0年），聲請人係於95年7月7日任官，於115年7月6日即達法

定退休年限，據法定退休年紀已不足1年云云（見本院卷第4

99、500頁）。然查，姑不論聲請人現為員林農工之教官，

應適用上開退休或應依教職員之退休規定已有疑義。聲請人

為00年0月生，現年約43歲，正值壯年，已如前述，其縱自

少校退休，不僅得領取退休金，亦得再從事其他工作。尤其

聲請人係欲聲請清算，若聲請通過則絕大部分債務均無庸清

償，聲請人卻主張本院應以其44歲退休做為其尚可工作年限

之計算標準，豈非謂一般人均需工作至65歲以謀生或償債，

本件聲請人卻可僅以工作至44歲做為計算標準，而得輕易通

過清算之聲請而無庸償還絕大部分債務，此實非事理之平。

是本件自應以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做為審酌可

工作年限之客觀計算標準，聲請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

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

事，其清算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其

情形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清算之聲

請。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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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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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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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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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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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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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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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劉明松  


代  理  人  王慧凱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廿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大方藝彩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瑞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利欣惠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其中所稱「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而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於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債務人之資產、勞力及信用等加以判斷。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為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下稱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新臺幣（下同）7萬6,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萬9,411元。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支出扶養費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及1名未成年之子每月1萬2,000元。然伊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金額約306萬5,234元，有不能清償之虞，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彰化縣員林市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惟因故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消債條例前置協商而不成立，有渣打銀行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7頁），堪認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為306萬5,234元（已依債權人陳報金額更新，見本院卷第485、491、496頁），且於聲請清算前一日回溯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主張其目前國立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7萬6,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萬9,411元等情，有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薪資所得通知、健保櫃檯個人投保紀錄、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汽車行車執照等件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49、155至161、281、283頁）。
　㈣聲請人另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扶養其父母及1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支出扶養費其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其子1萬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8、499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1萬8,618元，應為可採。聲請人之母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為9,309元（計算式：18,618÷2＝9,309，扶養義務人2人，見本院卷第501頁），聲請人之父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為6,206元（計算式：18,618÷3＝6,206，扶養義務人3人，見本院卷第501頁），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之子則因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26號裁定聲請人應給付其子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自屬有據。
　㈤基上，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含扶養費）後，每月尚餘4萬2,595元（計算式：76,728-18,618-9,309-6,206=42,595），倘以每月4萬2,595元清償306萬5,234元之債務，僅需約6年（計算式：3,065,234元÷4萬2,595元/月≒6年）即可清償完畢。再衡以聲請人為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13頁），現年約43歲，距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約22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於客觀上尚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至聲請人雖又主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少校之服役年限為20年（按：實為22年而非20年），聲請人係於95年7月7日任官，於115年7月6日即達法定退休年限，據法定退休年紀已不足1年云云（見本院卷第499、500頁）。然查，姑不論聲請人現為員林農工之教官，應適用上開退休或應依教職員之退休規定已有疑義。聲請人為00年0月生，現年約43歲，正值壯年，已如前述，其縱自少校退休，不僅得領取退休金，亦得再從事其他工作。尤其聲請人係欲聲請清算，若聲請通過則絕大部分債務均無庸清償，聲請人卻主張本院應以其44歲退休做為其尚可工作年限之計算標準，豈非謂一般人均需工作至65歲以謀生或償債，本件聲請人卻可僅以工作至44歲做為計算標準，而得輕易通過清算之聲請而無庸償還絕大部分債務，此實非事理之平。是本件自應以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做為審酌可工作年限之客觀計算標準，聲請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其清算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清算之聲請。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劉明松  



代  理  人  王慧凱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廿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大方藝彩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瑞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利欣惠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消債

    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其

    中所稱「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

    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而

    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

    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

    於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債務人之資產、勞力及信用等加以

    判斷。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

    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

    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為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下稱

    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新臺幣（下同）7萬6,728

    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

    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為1萬9,411元。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支

    出扶養費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及1名未成年之子每月1萬2,

    000元。然伊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金額約306萬5,234

    元，有不能清償之虞，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彰化縣員林市

    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惟因故調解不成立，復未

    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請求准

    予裁定開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渣打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消債條例前

    置協商而不成立，有渣打銀行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127頁），堪認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為306萬5,234元（已依債權人陳

    報金額更新，見本院卷第485、491、496頁），且於聲請清

    算前一日回溯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是否准許

    ，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等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主張其目前國立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7萬6,

    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

    、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

    準備金為1萬9,411元等情，有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

    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薪資所得通知、健保櫃

    檯個人投保紀錄、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汽車

    行車執照等件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49、155至161、

    281、283頁）。

　㈣聲請人另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扶養其父

    母及1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支出扶養費其父母每月共1萬5,51

    5元、其子1萬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8、499頁）。按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

    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

    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其主張每月必要生

    活費1萬8,618元，應為可採。聲請人之母每月扶養費以此計

    算為9,309元（計算式：18,618÷2＝9,309，扶養義務人2人，

    見本院卷第501頁），聲請人之父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為6,2

    06元（計算式：18,618÷3＝6,206，扶養義務人3人，見本院

    卷第501頁），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之子則因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26號裁定聲請人應給付

    其子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自屬有據。

　㈤基上，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含扶養費）後，每月

    尚餘4萬2,595元（計算式：76,728-18,618-9,309-6,206=42

    ,595），倘以每月4萬2,595元清償306萬5,234元之債務，僅

    需約6年（計算式：3,065,234元÷4萬2,595元/月≒6年）即可

    清償完畢。再衡以聲請人為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13頁）

    ，現年約43歲，距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

    約22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倘願意積

    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於客觀上尚

    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至聲請

    人雖又主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之規定，少校之服役年限為20年（按：實為22年而非20年

    ），聲請人係於95年7月7日任官，於115年7月6日即達法定

    退休年限，據法定退休年紀已不足1年云云（見本院卷第499

    、500頁）。然查，姑不論聲請人現為員林農工之教官，應

    適用上開退休或應依教職員之退休規定已有疑義。聲請人為

    00年0月生，現年約43歲，正值壯年，已如前述，其縱自少

    校退休，不僅得領取退休金，亦得再從事其他工作。尤其聲

    請人係欲聲請清算，若聲請通過則絕大部分債務均無庸清償

    ，聲請人卻主張本院應以其44歲退休做為其尚可工作年限之

    計算標準，豈非謂一般人均需工作至65歲以謀生或償債，本

    件聲請人卻可僅以工作至44歲做為計算標準，而得輕易通過

    清算之聲請而無庸償還絕大部分債務，此實非事理之平。是

    本件自應以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做為審酌可工

    作年限之客觀計算標準，聲請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

    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其清算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其情

    形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清算之聲請

    。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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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劉明松  



代  理  人  王慧凱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②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③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④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山隆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⑤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⑥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⑦  廿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宏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⑧  大方藝彩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瑞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⑨  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政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⑩  利欣惠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其中所稱「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而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而言；至於有無清償能力，則須就債務人之資產、勞力及信用等加以判斷。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目前為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下稱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新臺幣（下同）7萬6,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萬9,411元。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支出扶養費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及1名未成年之子每月1萬2,000元。然伊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金額約306萬5,234元，有不能清償之虞，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彰化縣員林市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惟因故調解不成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清算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消債條例前置協商而不成立，有渣打銀行前置協商不成立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7頁），堪認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積欠之債務總額為306萬5,234元（已依債權人陳報金額更新，見本院卷第485、491、496頁），且於聲請清算前一日回溯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亦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故聲請人所為本件清算聲請是否准許，即應審究其現況是否確實具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而定。

　㈢聲請人主張其目前國立員林農工之教官，平均月薪約為7萬6,728元，名下有汽車一輛（廠牌：國瑞，西元2012年出廠）、機車一部（廠牌：三陽，西元2000年出廠），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為1萬9,411元等情，有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證明、薪資所得通知、健保櫃檯個人投保紀錄、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汽車行車執照等件在卷供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49、155至161、281、283頁）。

　㈣聲請人另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另需扶養其父母及1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支出扶養費其父母每月共1萬5,515元、其子1萬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8、499頁）。按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查114年臺灣省彰化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515元，其1.2倍計算即1萬8,618元，其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1萬8,618元，應為可採。聲請人之母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為9,309元（計算式：18,618÷2＝9,309，扶養義務人2人，見本院卷第501頁），聲請人之父每月扶養費以此計算為6,206元（計算式：18,618÷3＝6,206，扶養義務人3人，見本院卷第501頁），其主張應為可採；聲請人之子則因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26號裁定聲請人應給付其子每月扶養費1萬2,000元，自屬有據。

　㈤基上，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含扶養費）後，每月尚餘4萬2,595元（計算式：76,728-18,618-9,309-6,206=42,595），倘以每月4萬2,595元清償306萬5,234元之債務，僅需約6年（計算式：3,065,234元÷4萬2,595元/月≒6年）即可清償完畢。再衡以聲請人為00年0月生（見本院卷第13頁），現年約43歲，距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約22年之職業生涯可期，而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倘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於客觀上尚難認有何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情事之存在。至聲請人雖又主張：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少校之服役年限為20年（按：實為22年而非20年），聲請人係於95年7月7日任官，於115年7月6日即達法定退休年限，據法定退休年紀已不足1年云云（見本院卷第499、500頁）。然查，姑不論聲請人現為員林農工之教官，應適用上開退休或應依教職員之退休規定已有疑義。聲請人為00年0月生，現年約43歲，正值壯年，已如前述，其縱自少校退休，不僅得領取退休金，亦得再從事其他工作。尤其聲請人係欲聲請清算，若聲請通過則絕大部分債務均無庸清償，聲請人卻主張本院應以其44歲退休做為其尚可工作年限之計算標準，豈非謂一般人均需工作至65歲以謀生或償債，本件聲請人卻可僅以工作至44歲做為計算標準，而得輕易通過清算之聲請而無庸償還絕大部分債務，此實非事理之平。是本件自應以勞動基準法所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做為審酌可工作年限之客觀計算標準，聲請人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其清算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其情形又屬無從補正，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清算之聲請。　　　　　

五、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